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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招标内容在其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内。提供营业执照（副本的复印件）； 
2、投标代表具有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。
3、企业财务和经营状况良好，具备履行合同能力，近三年内无不良经营行为，提供投标人近三年内财务报表。
4、投标人参加政府采购的近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。
5、投标人不得有下列行为之一：（提供承诺书原件）
（1）有违反法律、法规行为，依法被取消投标资格且期限未满的；
（2）因招投标活动中有违法违规和不良行为，被有关招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公示且公示期限未满的。
6、本项目不允许组成联合体进行投标，不允许转包。
7、合法的制造商授权。

